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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各級學校春暉小組作業流程圖(業務承辦人版-草案)

成立春暉小組

確認春暉小組成員：
1.校長
2.導師
3.輔導老師
3.專業輔導人員
4.學務人員
5.家長(必要時)
6. 專家學者(必要時)

輔導階段

結案複檢

召開結案會議

追輔系統填報

陰
性

陽
性

專業醫療協處

司法處遇

評估輔導
無法協助

結案

陳報校長
完成校安通報

確認為本校生

是

通報後 1週內召開：
1.跨處室輔導分工
2.研訂輔導計畫
3.相關介入措施
4.介入時間
5.可運用資源
6.指定個案管理人

召開成案會議

1. 每 3個月為 1期
2.至少每 1至 2週實
  施 1次諮商及輔導
3.每 1-2 週不定期快
  篩並記錄
4.填報追輔系統

完成輔導期程

個案評估會議

轉介或轉銜

是

否

休、退、轉學
、畢業、中輟

否

未成年學生另
實施 113 通報

召開續輔會議

第二次輔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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